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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地方财政荔枝气象指数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组成。凡涉及本

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保险标的

第二条 凡荔枝种植的所有者、管理者及其他具有保险利益者均可作为投保人，将符合

下列条件种植的荔枝（以下简称“保险荔枝”），作为本合同的保险标的向保险人投保：

（一）在广东省东莞市辖内种植；

（二）符合当地农业技术部门的要求和技术规范。

投保人应将所有或管理的，符合上述条件的荔枝全部投保，不得选择投保。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保险荔枝由于下列气象灾害遭受损失的，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

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强降水：当约定站点观测的单日降水量≥100mm 或连续 2天（含）及以上日降水

量≥100mm；

（二）大风：当约定站点观测的日最大风速达到 7 级（13.9 米/秒）（含）以上。

第四条 本保险合同所涉及的气象数据以投保时双方约定的气象监测站数据为准。气象

监测站仪器发生故障等原因导致数据失真或缺测时，采用投保时约定的备用气象监测站数据

为依据。

责任免除

第五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未经当地农业技术部门许可，盲目引进新品种，采用不成熟的新技术；

（二）因保险责任列明灾害以外的原因导致的损失；

（三）因保险责任列明灾害导致的、但超过本保险合同约定的方法计算所得的损失；

（四）各种间接损失。

第六条 其他不属于本保险合同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也不负责赔偿。

保险金额

第七条 除政府文件另有规定外，保险荔枝的每亩保险金额为 5000 元，并在保险单中

载明。

保险金额（元）=每亩保险金额（元/亩）×保险面积（亩）

保险面积以保险单载明为准。

保险期间

第八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为一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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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人义务

第九条 订立本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应向被保险人说明本合同的条款内容。对保险合同

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

作出足以引起被保险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被保险人作出

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第十条 本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被保险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

第十一条 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被保险人提供的有关索赔的证明和资料

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被保险人补充提供。

第十二条 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的赔偿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是否属于保险责

任的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保险

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

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保险金的义务。

保险人依照前款约定作出核定后，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三日内

向被保险人发出拒绝赔偿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保险人自收到赔偿保险金的请求和有关证明、资料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其赔

偿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保险人最

终确定赔偿保险金的数额后，应当支付相应的差额。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第十四条 投保人应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如实回答保险人就保险荔枝或被保险人有关情

况提出的询问，并如实填写投保单。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

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保险合同自保险人的解约通

知书送达投保人时解除。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

承担赔偿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

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第十五条 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在保险合同成立时交清保险费。

投保人未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交付保险费的，保险人可解除保险合同，保险

合同自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书面通知送达投保人时解除，保险人有权向投保人收取保险

责任开始时至保险合同解除时期间的保险费。

第十六条 保险标的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第十七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向保险人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一）保险单正本或保险凭证；

（二）索赔申请书；

（三）开户银行及账号；

（四）保险人要求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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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处理

第十八条 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荔枝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

请求赔偿保险金。

第十九条 本合同的赔偿以保险合同双方约定的气象观测站的观测数据为依据。因为某

种原因，导致无法从保险合同双方约定的气象观测站获得某天的某种气象数据，则该日的该

种气象数据以备选观测站同一日的气象数据替代。

第二十条 保险荔枝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

（一）赔偿标准

取保险期间内的所有灾害事故，分别按各灾害事故的赔付结构表计算赔付金额。

总赔偿金额=（强降水总赔付比例+大风总赔付比例）×保险金额（元/亩）×保险面积

（亩）

总赔偿金额不得超过保险荔枝保险金额，超出部分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二）发生保险责任第三条第（一）项强降水事故：

强降水事故：在保险期间内，当约定站点观测的单日降水量≥100mm 或连续 2 天（含）

及以上日降水量≥100mm 时，记为一次强降水事件。

在保险期内，若发生强降水事故，根据每次强降水事故的累计降水量 P按照表一强降水

事故赔付结构表进行赔付。

表一 强降水事故赔付结构表

累计降水量 P（毫米）
开花结果期：1 月至 8月赔

付比例（%/亩）

无花无果期：9月至 12 月赔付

比例（%/亩）

100≤ P < 200 (P-100)×0.02+2 (P-100)×0.01+1

200 ≤ P < 400 (P-200)×0.025+4 (P-200)×0.015+2

400 ≤ P < 600 (P-400)×0.03+9 (P-400)×0.02+5

600 ≤ P < 800 (P-600)×0.04+15 (P-600)×0.03+9

800 ≤ P < 1000 (P-800)×0.1+23 (P-800)×0.08+15

1000 ≤ P (P-1000)×0.2+43 (P-1000)×1.5+31

若是某次强降水事件的开始日期在开花结果期内，且结束日期在无花结果期内，则该次

强降水事件按照开花结果期理赔结构进行理赔。若是某次强降水事件的开始日期在无花无果

期内，且结束日期在开花结果期内，则该次强降水事件按照无花无果期的理赔结构进行理赔。

多次强降水事件赔付可累加，其累加结果作为强降水总赔付比例。

（三）发生保险责任第三条第（二）项大风事故：

大风事故：当约定站点观测的日最大风速达到 7 级（13.9 米/秒）（含）以上，记为一

次大风事件，根据日最大风速 W 进行赔付。

在保险期内，若发生大风事故，根据每次大风事故的日最大风速 W，按照表二大风事故

赔付结构表进行赔付。

表二 大风事故赔付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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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最大风速 W（米/秒）
开花结果期：1月至 8月

赔付比例（%/亩）

无花无果期：9月至 12 月

赔付比例（%/亩）

13.9 ≤ W < 17.2 3 1

17.2 ≤ W < 20.8 7 3

20.8 ≤ W < 24.5 10 6

24.5 ≤ W < 28.5 20 10

28.5 ≤ W < 32.7 30 20

32.7 ≤ W < 37 40 30

37≤ W 60 40

在保险期内，第一次大风事件的开始日期记作每年大风事故触发日，从大风事故触发日

开始的每 15 天算一个理赔周期，若截至保险期间最后一天的理赔周期不足 15 天也算作一个

理赔周期。每个理赔周期只赔付的所有大风事件中赔付最大的一次。多次周期赔付可以累

加，其累加结果作为大风总赔付比例。

第二十一条 保险期间内发生多次因强降水、大风达到触发条件的保险事故，总赔付

金额累计计算,但以总保险金额为限；发生保险事故的理赔频率与约定的气象监测机构的相

关气象证明或报告的发布频率保持一致。

第二十二条 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面积小于其可保面积时，可以区分保

险面积与非保险面积的，保险人以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面积为赔偿计算标准；无法区分保险面

积与非保险面积的，保险人按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面积与可保面积的比例计算赔偿。

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面积大于其可保面积时，保险人以可保面积为赔

偿计算标准。

本条所指可保面积指符合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荔枝实际种植面积。

第二十三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于现行有效法律规定，

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争议处理与法律适用

第二十四条 因履行本保险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保

险单载明的仲裁机构仲裁；保险单未载明仲裁机构且争议发生后未达成仲裁协议的，依法向

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五条 与本保险合同有关的以及履行本保险合同产生的一切争议，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

其他事项

第二十六条 保险荔枝发生全部损失，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在履行赔偿义务后，本

保险合同终止；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本保险合同终止，保险人按日比例计收自保险责任开始

之日起至损失发生之日止期间的保险费，并退还剩余部分保险费。

释义

第二十七条 本保险合同涉及下列术语时，适用下列释义：

（一）每次保险事故：保险期间内达到或超过保险单约定责任触发点的事件，定义为一

次保险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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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降水量：在保险合同约定的期间内，保险合同约定的对应气象站测得的上一日

20 时至当日 20 时的累积降水量，单位为毫米（mm）。

（三）日最大风速：在保险期间内，保险合同约定的对应气象站测得的上一日 20 时至

当日 20 时期间的任意 10 分钟平均风速的最大值，单位为米每秒（m/s）。

（四）保险区域为广东省东莞市。每个乡镇采用就近气象站点，详见表三约定气象站表。

自动站监测数据缺测时，采用对应国家站监测数据补齐，备用站点为东莞（站号：59289）

国家气象观测站。

表三 约定气象站表

镇名 站号 站名 镇名 站号 站名

东城街道 G1995 莞城实验中学 清溪镇 G1905 清溪三中村委

南城街道 G1909 莞城旧气象局 塘厦镇 G1990 东莞塘厦

万江街道 G1909 莞城旧气象局 凤岗镇 G1917 凤岗中心小学

莞城街道 G1909 莞城旧气象局 大岭山镇 G1944 松山湖理工学院

石碣镇 G1963 石碣实验小学 长安镇 G1960 长安职业中学

石龙镇 G1912 石龙水利所 虎门镇 G1966 虎门南面村委会

茶山镇 G1928 茶山镇府 厚街镇 G1935 厚街湖景中学

石排镇 G1977 东莞石排 沙田镇 G1989 东莞沙田

企石镇 G1908 企石水利所 道滘镇 G1915 道滘水利所

横沥镇 G1972 横沥田头村委 洪梅镇 G1926 洪梅农科站

桥头镇 G1927 桥头屋厦村委会 麻涌镇 G1907 麻涌镇府

谢岗镇 G1991 东莞谢岗 望牛墩镇 G1945 望牛墩五涌村委会

东坑镇 G1937 东坑环保分局 中堂镇 G1931 中堂水利所

常平镇 G1902 常平镇政府 高埗镇 G1961 东莞高埗

寮步镇 G1913 寮步水利所 松山湖 G1944 松山湖理工学院

樟木头镇 G1991 东莞谢岗 东莞港 G1909 莞城旧气象局

大朗镇 G1902 常平镇政府 东莞生态园 G1950 东莞东坑

黄江镇 G1916 黄江镇府


